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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铳”“土铳”都被没收
人也被判了刑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慕煊

本报讯 “做法事”为求逼真，竟

用“鸟铳”“土铳”当道具，近日，平阳县

法院审理了这起非法持有枪支案。

平阳农村有个习俗，老人去世后，

家人会请道士过来“做法事”。 张某

（化名）和陈某（化名）都是道士，平时

陈某负责“摆场”，张某负责“做法

事”。在“做法事”时，张某会用到一把

模具枪，但他总觉得不够逼真。

陈某手中正好有2支“鸟铳”（俗

称鸟枪），一支是祖辈留下的，用于打

猎，10多年前，他还用这支“鸟铳”打

过鸟；还有一支是陈某自己制作的。

张某见了，便询问陈某是否可将其中

一支赠送给他，陈某欣然应允。

2019年7月，民警收到线索后，在

张某家中查获了这支“鸟铳”。同时，

张某还主动拿出了一支“土铳”。据张

某供述，这是他在一处废弃的房屋中

捡到的，由木头、铁等材质构成，平常

“做法事”时用明火引燃，当作火炮使

用。同日，陈某也在家中被抓获。经

鉴定，上述2支“鸟铳”和1支“土铳”都

是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陈

某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以火

药为动力的枪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

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告人张

某、陈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均依法予

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涉案枪支

予以没收。最终，法院分别判处被告

人张某、陈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法官提醒：
非法持有枪支会给自己和他人带

来极大的安全隐患，为维护社会治安、

保障公共安全，防止犯罪分子利用枪

支进行破坏活动，我国对枪支进行严

格管制，仅有依法取得配枪和持枪资

格的人员方可配备枪支，其他人员不

仅禁止使用枪支，也禁止持有，否则就

会触犯刑律。

痼疾难除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地

区暴雨不断。截至 7月 1

日，中央气象台连发30天暴

雨预警。降雨持续时间长、

影响范围广，多地再现“城市

看海”。

城市内涝几成顽疾，如

何推进综合防治，才能不再

年年“看海”？

新华社 徐骏 作

通讯员 永检 本报记者 王小云

本报讯 路遇一只受伤猕猴，永嘉男子汤某把它带回

了家，精心照料了1个多月后，因不堪饲养的繁琐，转手卖

了1000元钱。因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汤

某被永嘉县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一审支持公诉机

关指控的罪名。

1988年出生的汤某，承包了一个水库养鱼，也在微信

上卖卖鱼。2019年8月底，汤某从老家返回居住地时，在

路边看到一只被钢丝绳套住脚并且已受伤的猴子。兴奋

的汤某将猴子带回家并养在了顶楼。为饲养猴子，他还特

地去宠物店买了个笼子。

据汤某的妻子说，这只受伤的猴子在家饲养了1个多

月，夫妻俩精心伺候着，主要以苹果喂养。因为汤某经常

要去山区，而她又在幼儿园上班，还要特地每天中午赶回

家喂养猴子，平时不定时要清洗笼子，而且喂食的苹果又

价格不菲，由此心生厌烦，她一直催促汤某赶紧将猴子

放生。

但是，汤某却将猴子以1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张某（另

案处理），说好这些钱就算是1个月多来饲养猴子的“水果

费”。

2019年10月15日下午，汤某将猴子送到了张某的

厂里。

次日，因另一起案件，温州瓯海警方找到了张某要他

配合调查。民警在厂里看到了这只猴子，于是将张某和猴

子一并移交给永嘉县森林警察大队。

经司法鉴定，这只猴子是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今年3月9日，汤某向永嘉县公安局主动投案，并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近日，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汤某犯非法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10000

元，追缴其违法所得1000元，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检察官说法：
汤某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出售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动物猕猴，其行为触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

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因犯罪嫌疑人自动

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

通讯员 余法

本报讯 13年的老员工辞职下海自主创业，

但因为自家的产品销路不好，他假冒起了老东家

的大品牌，结果不仅涉及假冒注册商标刑事犯罪，

还面临老东家15万余元的索赔。近日，杭州余杭

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东华链条集团1991年成立，拥有的“东华”商

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东华”商号被认定为知名

商号。

王某曾就职于东华链条集团，从入职时作为

基层车间工人负责打孔、折弯等流水线工作，一直

做到车间调度。13年间，他不仅见证了东华链条

集团突飞猛进的发展，自身也快速成长为链条行

业的专业人才。

2014年6月，王某不顾单位的挽留，辞职投身

创业大潮中，创办自有公司——杭州某公司，从事

链条商品及配件的加工销售。

但是，王某公司的生意并不理想。眼看着自

己生产加工的“白板”链条商品销售寡淡无奇，老

东家的“东华”链条售价居高却销路畅通，王某心

里很不是滋味。在“可以提高销售价格的3%—

5%”利益的诱惑下，2018年3月左右，他自刻了4

枚带有“DONGHUA”标识的钢印并在其生产的链

条上盖上了“DONGHUA”标识。

2018年9月，余杭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

东华链条集团的投诉举报，迅速进场检查并当场

扣押印有“DONGHUA”标识的钢印4枚及带有

“DONGHUA”标识的链条成品及半成品11箱。

王某自认刚开始在链条

上加印“DONGHUA”标

识，还没等到出售回本就

被起底查没。

余杭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查处事实，出

具行政听证告知书，其中确认王某所涉公司的违

法经营数额为151162元，并作出罚款302324元

的决定，王某及其公司未提出听证申请。

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曾以涉嫌假冒注册

商标罪就王某开设的杭州某公司向余杭区检察院

移送审查起诉。之后区检察院出具《不起诉决定

书》，认定杭州某公司被市场监管局查获使用

“DONGHUA”注册商标的链条产品11箱，非法经

营额共计151162元，但因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作

出不起诉决定。

今年4月26日，东华链条集团以杭州某公司

及王某为被告、以侵害注册商标权为由，诉至杭州

余杭区法院，诉请二者连带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

费用共计151162元。庭审中，王某对侵权事实供

认不讳，并多次致歉以期获得东华链条集团的谅

解。在讲到因自己的“失足”导致家庭矛盾频发、

老父身体抱恙、孩童无暇顾及时，这个不惑之年的

男子当庭泪崩。此案目前尚在审理中。

法官说法：
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

是指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未经注册商标所有

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

的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生产经营者应自我挖

潜，培育自有品牌，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凭借过硬

的技术和上乘的商品品质，才能夺得属于自己的

一席之地。

路遇受伤猴子，带回家养了1个月卖了1000元

这下摊上大事了，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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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员工离职创业却“傍”上老东家
不惑之年成被告，男子当庭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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